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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澄清公告、业绩公告及 

复牌公告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3 日、2014 年 8

月 21 日、2016 年 1 月 14 日、2016 年 1 月 27 日、2016 年 2 月 24 日、2016 年 6

月 2 日和 2016 年 7 月 15 日发行了 2014 年第一期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交易所市场：债券简称“14 宏桥 01”，债券代码“124558”）、2014 年第

二期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所市场：债券简称“14 宏桥 02”，

债券代码“124915”）、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面向合格投资者）（品种一：债券简称“16 宏桥 01”，债券代码“136148”；

品种二：债券简称“16 宏桥 02”，债券代码“136149”）、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面向合格投资者）（债券简称“16

宏桥 03”，债券代码“136202”）、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

司债券（第三期）（面向合格投资者）（债券简称“16宏桥 05”，债券代码“136230”）、

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6

鲁宏 01”，债券代码“135533”）和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6 鲁宏 02”，债券代码“135649”）。根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公司就题述事宜作出披露如下： 

2017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宏桥”）

在香港联交所发布澄清公告（http://www.hkex.com.hk/chi/index_c.htm），主要内



 

 

容包括中国宏桥对 2017 年负面报告的澄清及有关 2016 年负面报告、2017 年负

面报告及审计发现之商定程序。 

2017 年 10 月 27 日， 中国 宏桥 在香 港联 交所 发布 3 份公告

（http://www.hkex.com.hk/chi/index_c.htm），分别为：（1）中国宏桥截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业绩公告；（2）中国宏桥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的未经审核业绩公告；（3）中国宏桥达成所有复牌条件及

股票恢复买卖的公告。 

根据上述公告，中国宏桥已经达成所有复牌条件并获香港联交所信纳，其股

份自 2017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9 时起恢复在香港联交所买卖。 

公司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关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宏桥的上述公告相关内容

及事宜。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中国宏桥及其附属公司（包括公司）业务运营及财务状

况持续保持正常、稳定。公司在此感谢广大债券持有人对我们的支持与信任。 

特此公告。 

  




